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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主管包括金管會、銀行局、證券期貨局、保險局、檢查

局等 5個機關，掌理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理、檢查等

業務。茲將 112 年度決算審核結果說明如次（有關歲入、歲出決算之審定及各項差異之原因分

析等詳細內容，請至審計部全球資訊網/總決算審核報告/總決算審核報告查詢平台查閱）： 

一、計畫實施之查核 

業務（工作）計畫 11項，包括發展高資產財富管理中心；推動金融科技；建構及活絡多元

籌、融資市場；推動金融體制與國際接軌；強化投資人及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優化金融監理等

重要施政項目，其中已執行完成者 9 項，尚在執行者 2 項，主要係金管會委託辦理「精進我國

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研究案及檢查局辦公室裝修改善、消防設備採購案，合約期程跨年

度，仍須繼續執行。 

二、預算執行之審核 

（一） 歲入預算數 8 億 813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8 億 875 萬餘元，較預

算增加 62 萬餘元（0.08％），主要係標售廢舊物資收入及雜項收入較預計增加。 

（二） 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計 603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減免（註銷）數 586 萬餘

元（97.19％），主要係證券期貨局以前年度核處違反法規案件之罰鍰，移送行政執行取得債權憑

證，經辦理減免註銷；應收保留數 16 萬餘元（2.81％），係證券期貨局以前年度核處之罰鍰，尚

待繼續收繳。 

（三） 歲出預算數 16 億 4,438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15 億 9,757 萬餘元

（97.15％），應付保留數 536 萬餘元（0.33％），保留原因詳「一、計畫實施之查核」說明；合

計決算審定數為 16 億 293 萬餘元，預算賸餘 4,144 萬餘元（2.52％），主要係人事費及相關業

務經費之賸餘。 

（四） 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計199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197萬餘元（99.31％），

減免（註銷）數1萬餘元（0.69％），主要係金管會辦公室裝修改善及消防設備採購經費結餘。 

三、重要審核意見 

（一） 為加強監管虛擬資產業者，已訂定相關指導原則，惟相較亞洲鄰近國

家尚乏統一之法律監管規範，監理強度有待強化，允宜積極完善相關法制建構，以

保障消費者權益。 

依據加密貨幣資訊平台 CoinMarketCap 統計，全球虛擬貨幣市值於 2024 年 4 月底達 2.35

兆美元，顯示虛擬資產在全球已具一定市場規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亦於 110

年 6 月將虛擬資產平台之洗錢防制納管，並於 112 年 9 月發布「管理虛擬資產平台及交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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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VASP）指導原則」（下稱 VASP 指導原

則），由相關產業公會依據 VASP 指導原則訂

定自律規範，引導業者強化內部控制。經查金

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及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於 2023 年 9 月建議各國對

虛擬資產需採取更全面之監管機制，法國等

主要國家亦陸續自法律監管、虛擬貨幣服務

商許可規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等面向加

強虛擬資產業務之監管（表 1），其中鄰近我

國之新加坡、日本及香港均已制定或修正相

關法令將虛擬資產業者納管，規範業者須向

主管機關註冊登錄或申請執照，並要求業者

須符合資安防護及投資人保護等規定，而韓

國對於虛擬資產業者亦採註冊許可制度，並

於 2023 年間通過虛擬資產用戶保護法、發布

虛擬資產用戶保護法執行條例及虛擬資產產業監管條例之立法公告，積極制定相關監管措施。

此外，歐盟亦於2023年6月間發布加密資產市場規範（Markets in Crypto-Assets Regulation），

為成員國提供全面之監管制度。惟我國尚未有統一之法律監管制度，業者如違反 VASP 指導原則，

金管會僅可依據洗錢防制法施以行政處罰，又虛擬資產非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障範圍，不利

金融消費爭議之處理及投資者權益之保障。鑑於國內 109 至 112 年度虛擬貨幣詐騙之財產損失

金額達 6.6 億元，件數由 109 年度之 66 件連年攀升至 112 年度之 245 件，且近來已完成洗錢防

制法令遵循聲明之虛擬貨幣交易所接連發生洗錢、詐欺事件，經函請金管會積極研議完善我國

虛擬資產法制之建構，強化虛擬資產業者之監管。據復：已委外研議我國訂定虛擬資產業者監管

專法之可行性，嗣後將據研究報告結果、市場狀況及國際監理情勢，評估訂定監管專法。另已推

動虛擬資產業者成立公會，俟公會成立後，將積極督導該公會依 VASP 指導原則，訂定自律規範

及加入罰則強化自律，並與公會共同促進產業健全發展。 

（二） 本國銀行貸放租賃業者金額近 3,900 億元，惟現行融資租賃監理法

制難以落實金融消費者之保障，允宜強化監理規範，並健全金融機構徵授信審核及

貸後管理機制，俾消弭融資租賃放貸亂象衍生之消費爭議及社會問題。 

行政院前於 106 年 6 月 7 日指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為融資性租賃業務事

業之洗錢防制主管機關，金管會爰於 107 年 6月 20 日訂定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防制洗錢辦

法，規範融資性租賃交易應遵循事項，以健全我國防制洗錢機制。惟因現行融資租賃業務非屬須

表1 主要國家（地區）對虛擬貨幣監管情形 

國家/地區 法律監管 
虛擬貨幣服務商 

許可規範 
 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 

新加坡    

日本    

香港    

韓國    

臺灣   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 

   

美國    

加拿大    

歐盟    

英國    

法國    

德國    

澳洲    

註：1.符號說明：已訂立相關法規、    積極進行立法或監管中。 

2.資料來源：整理自普華永道PwC之2024全球加密貨幣法規

報告及韓國金融委員會網站。 

 

https://www.fs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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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政府許可之公司營業項目，業者於辦理公司（商業）登記前毋須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許可，並因放款非為銀行專屬業務，一般業者亦得於不受銀行法規範下，提供租賃形式之融資服

務，導致金管會、經濟部等主管機關對於非金融機構之融資租賃等營業行為，無法統一監理及進

一步蒐集資料與研究，並因融資租賃存有信用資訊調閱不易、融資租賃當事人法律關係不明等

問題，且無法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政府難以維護交易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進而衍生大專

院校學生遭業者以無卡分期話術詐騙案件，並透過融資租賃公司辦理貸款等情事。另據金管會

及財政部統計，截至 113 年 1 月底止，本國銀行對租賃業者之授信餘額計約 3,892 億元，其中

8家泛公股銀行授信餘額計約1,359億元，

約占34.92％，又據國內三大租賃公司112

年度財務報表載述，各該公司向本國銀行

授信類型包含（無）擔保銀行借款、抵押

借款及週轉性借款等類型，借款利率介於

0.49％至 6.33％間（表 2），並經抽查泛公

股行庫授信情形，亦有週轉金授信案件利

率僅 0.95％之情事，顯示本國銀行對該等租賃公司之部分授信案件，其放款利率存有低於 112

年 12 月五大銀行承作放款利率 2.053％情形。鑑於 109 至 112 年間，融資租賃相關消費爭議每

年近 400 件，惟現行監理法制難以落實對金融消費者之保障，又外界迭對融資租賃公司低貸高

借之套利行為多所訾議，甚有融資業者屢次巧立收費名目，墊高實質利率欺騙消費者，衍生社會

問題並導致消費糾紛頻傳等情事，經函請行政院儘速研謀強化現行監理機制，並督促金管會健

全金融機構徵授信審核及貸後管理機制。據復：將於 113 年底前由金管會對上市櫃租賃公司進

行查核，督導其建立符合業務特性之內部控制管理作業程序，並於必要時採通案管理措施；另財

政部將賡續督導公股銀行妥慎評估借款之合理性，確實執行撥貸前交易查證及貸後追蹤管理，

又經濟部將持續協助消費者與融資公司之個案協商，及檢視主管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以減輕對消費者之影響。 

（三） 永續金融政策有助企業淨零轉型，惟主要方案尚未訂定關鍵績效指

標，又溫室氣體排放量尚未隨綠色投融資活動成長而明顯減少，部分永續發展債券

市場籌募資金未用於我國綠色投資計畫，及尚未統計綠色保險商品承保情形等，允

宜研謀改善，以發揮永續金融影響力。 

行政院於 111 年 12 月將「綠色金融」納入「2050 淨零排放路徑」關鍵戰略，並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於 112 年 4 月研提「臺灣 2050 淨零轉型『綠色金融』關鍵戰略行動

計畫」，規劃透過「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等政策措施引領金融業及企業之永續發展。經查永續金

融政策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表 2 112 年度國內三大租賃業者授信情形 

公司名稱 授信類型 利率區間 

A 公司 
擔保銀行借款 1.63％～1.85％ 

無擔保銀行借款 1.15％～2.77％ 

B 公司 

銀行借款（含信用借款、
充實中期營運資金聯貸
案、抵押借款） 

0.49％～6.33％ 

C 公司 銀行週轉性借款 1.71％～1.92％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該公司財務報告。 

 



丙－748 

1. 已規劃永續金融政策支持淨零轉型，惟主要推動方案尚未訂定關鍵績效指標：據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載述略以，該方案係以「整合金融資源，支持淨零轉型」為願景，並

以推動整體社會邁向淨零轉型為目標，規劃透過「揭露碳排資訊，從投融資推動整體產業減碳」

等 3 大核心策略、5 大推動面向，合計 26 項具體措施，發揮金融之影響力串聯產業供應鏈，以

深化我國永續發展。經查該方案雖就「金融業揭露及查證範疇一及範疇二碳排放」等措施訂有推

動時程，惟尚乏關鍵績效指標據以衡量推動成效；又該方案雖已按季公告相關推動成果，惟僅敘

述各項措施推動情形，且於行政院淨零議題研商會議所列關鍵績效指標，均為諸如「完成研議第

二階段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等推動里程碑，尚未訂有「金融機構授信業務推動整體產業

減碳量成效」等攸關方案願景或目標之關鍵績效指標，不利外界窺知綠色金融行動方案之推動

對於整體產業淨零轉型之助益，經函請金管會研謀改善。據復：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目前

採鼓勵方式推動，未來將再與相關部會研商是否訂定關鍵績效指標，並持續對外公布本國銀行

對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放款、永續發展債券發行總額等統計資料，供外界瞭解綠色金融行動方

案之推動對於整體產業淨零轉型之進展。 

2. 永續授信或債券發行金額攀升，惟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未明顯減少，又金融機構

投融資組合財務碳排放量尚屬自願性揭露範疇，且部分銀行融資資產碳足跡存有偏高跡象：據

金管會統計，截至 112 年底止，本國銀行對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放款餘額 2 兆 7,077 億元，較

106 年底增加 1 兆 6,621 億元，約 158.96％，又永續發展債券發行金額 5,319 億元，亦較 106

年底增加 5,112 億元，約 2,469.57％，惟據 2023 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近 5

年度（106 至 110 年度）我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雖曾於 109 年度降至 285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約當

量（下稱 MtCO2e），惟僅較 106 年度減少 14MtCO2e（約 4.68％），且於 110 年度上升至 297MtCO2e

（圖 1），顯示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未明顯隨本國銀行承作永續授信或債券金額攀升而減少。另檢

視臺灣銀行公司等前 5 大放款量銀行融資組合之碳排放量情形，各家金融機構因投融資組合財

務碳排放量尚屬自願性揭露範疇，揭露內容不盡相同，難以進行比較，經就該等銀行採用相同方

法學設算之同一資產類別分析結果，部分銀行融資資產碳排放強度存有偏高情事，顯示部分銀

行之授信客戶尚屬碳排係數偏高之產業，或授

信企業本身碳排量存有偏高情形。鑑於金融業

係引導企業重視永續發展之關鍵力量，經函請

金管會研議精進相關監理或輔導措施，促請金

融業者調整融資組合。據復：已請中華民國銀

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研提本國銀行投

融資組合財務碳排放（範疇三）實務手冊（含

盤查工具模板），並持續推動金融業支持永續

發展並導引企業減碳轉型，鼓勵本國銀行將永

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納入其融資程序及

與客戶議合之參考，促使融資對象重視公司治

圖 1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 

資料來源：整理自 2023 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報告（查閱日期：113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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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等議題，以促進有序轉型至低碳經濟。 

3. 我國永續發展債券市場逐年成長，惟國內企業參與發行比率偏低，又首次參與之

發行人逐年減少，且部分外國發行人未將籌募資金用於我國綠色投資計畫：112 年度我國永續發

展債券發行金額為 1,472 億元，較 111 年度之 1,122 億元，增加 350 億元，成長率為 31.19％，

相較於國際發行金額衰退 0.4％，我國永續發展債券市場表現亮眼。惟截至 112 年底止，我國 31

家上市櫃公司發行永續發展債券，僅占整體 1,813 家上市櫃公司之 1.71％，又 124 家實收資本

額逾 100 億元之上市櫃公司，亦僅 29 家發行永續發展債券，約 23.39％，另 110 至 112 年度首

次參與發行永續發展債券之發行人，分別為 16 家、7 家、4 家，呈逐年減少趨勢，顯示國內企

業參與發行比率偏低，且參與者仍以既有發行人為主，不利拓展永續發展債券市場廣度。復查台

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等前 10 大發行人累計發行金額為 3,388 億元，約占整體發行金額 5,319 億

元之 63.70％，其中智利政府等 5 個外國政府（金融）機構或企業，累計發行金額達 1,305 億

元，約占前 10 大發行人之 38.52％，惟該等發行人於我國永續發展債券市場之籌募資金，除沃

旭能源公司將資金用於我國大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外，多未將資金挹注國內再生能源或淨零

轉型計畫，不利我國綠色實體經濟之發展。鑑於永續發展債券市場已成為我國籌募淨零轉型資

金之主要來源，經函請金管會研謀拓展永續發展債券市場之參與者，以支援我國推動淨零轉型

及永續發展所需資金。據復：將與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推動發行永續發展轉（交）換公司

債、協助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發行永續發展債券，及持續協助政府機構發行永續發展債券，

以擴大永續發展債券市場之參與者範疇，並持續向國內企業推廣善用永續發展債券籌措淨零轉

型所需資金，以提升我國永續發展債券市場規模及發展動能。 

4. 保險業者陸續開發各類型綠色保險商品，惟我國尚未統計相關商品承保情形，且

業者對商品分類及揭露方式不一：國內保險業者近年來陸續開發綠色或永續保險商品，如：國泰

世紀產物保險公司於 105 年推動農業（芒果）保險、明台產物保險公司於 108 年推出氣候變遷

訴訟險、南山產物保險公司於 109 年底推出 UBI 車險，及新光產物保險公司於 111 年推出充電

樁綜合保險等。惟查截至 112 年底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下稱保險局）僅就「離岸風

電保險」及「農業保險」等 2類綠色保險商品統計各該險種保險收入，尚未統計因應氣候變遷之

承保情形及國內永續保險商品之相關數據，又國內多數產物保險公司雖已設有專章揭露永續保

險推動情形，惟尚未按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載述類別分類，僅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

司揭露環境永續保險（綠色保險）商品開發檢查表及對應之永續發展目標（SDGs），致外界難以

檢視各該永續（綠色）商品之分類及與綠色（永續）經濟發展之關聯程度。考量綠色保險商品係

為保障綠能產業發展、因應氣候變化及降低碳排之保險機制，有助降低企業綠色轉型之不確定

性，又保險業者已陸續開發不同種類之綠色保險商品，經函請保險局研議我國綠色保險商品之

類別、承保情形等相關數據統計方式，及各該保險業者資訊揭露方式。據復：將持續督導各產物

保險公司於永續報告書強化永續保險推動情形之揭露，並請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研議綠

色保險商品之統計分類方式，以利外界瞭解國內綠色保險商品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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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藉由 ESG 資訊整合及培力等面向強化國內企業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

惟永續資訊整合平台仍有精進空間，國內溫室氣體盤查確信量能、機構投資人盡職

治理及永續金融評鑑之執行亦待提升，又永續金融人才培育課程侷限於業界在職

人士，允宜研謀改善，以建構永續金融生態系。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為整合環境、社會及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Governance, ESG）相關資料及數據，已建置企業 ESG 及氣候相關查詢平台，另於 111 年 3 月發

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分階段推動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並發布我國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辦理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評比及永續金融評鑑，同時建立永續金融

證照制度，強化培育我國永續金融人才。經查我國永續金融所需能力建構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已推動建置 ESG 相關資訊整合平台，惟平台資料內容及使用對象尚待擴充，且部

分資料細緻化或精確度有待強化：金管會為協助企業及金融機構揭露 ESG 資訊與取得氣候變遷

相關資訊，督導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建置「ESG 資訊整合查詢平台」（下

稱 ESG 查詢平台）及「金融業氣候實體風險資訊整合平台」（下稱氣候風險資訊平台），並分別於

112 年 9 月及 113 年 1 月上線。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ESG 查詢平台現行已蒐集建置之「社

會責任」（S）類型資料項目，尚未納列諸如勞動部之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

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公私立義務機關（構）名單，及衛生福利部之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公告查詢等勞動法規遵循情形之資料項目，不利評估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形。另宜運用大數

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資料探勘（Data Mining）或文字探勘（Text Mining）等金融科

技技術，輔助分析蒐集涉及企業 ESG 資訊之相關裁罰、判刑、工安事故、裁員或勞資爭議事件

等，以利金融業有足夠資訊判斷分析企業 ESG 表現；（2）氣候風險資訊平台目前涵蓋溫度、熱

浪、寒流、海平面、淹水、乾旱、坡災及颱風等 8大實體風險類型之危害度及脆弱度資訊，惟查

該平台使用對象尚未擴及農業金融機構，又以脆弱度資料之空間解析度為例，其中「熱浪事件死

亡人數」等 19 項資料尚未細緻化至村里等較小之空間單元，而溫度、熱浪、寒流、淹水等由網

格或監測站等較小空間單元呈現之風險項目，則因係以平均或內插計算而來，若鄉鎮市區之區

域幅員較廣大，在風險推估上易有行政區域均質化之問題，顯示相關氣候實體風險資料細緻化

或精確度有待強化等情事，經函請金管會研謀改善。據復：（1）將持續督請聯徵中心優化 ESG 查

詢平台，研議介接其他部會有關 ESG 資訊之資料庫，供會員機構查詢利用；（2）將持續與聯徵中

心依相關部會更新資料之顆粒度及頻率，精進氣候風險資訊平台資料細緻化或精確度，並賡續

蒐集氣候風險資訊平台相關問題及建議，以提升平台介面之友善性，另將視農業金融機構使用

需求，協助開通氣候風險資訊平台之使用權限。 

2. 為協助企業因應氣候變遷衝擊，推動上市櫃公司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惟國

內確信量能尚待提升，且對所需確信量能尚未設定目標或管考機制：據金管會統計，113 年度須

取得溫室氣體確信之上市櫃公司計 168 家，116 年度計 271 家，迄 118 年度則計有 1,813 家（圖

2），惟據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公告資料統計結果，截至 113 年 5 月 2 日止，國內具有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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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資格之機構及人員僅為 22 家計 98

人，未來需取得確信之上市櫃公司日增，

且部分集團式之上市櫃公司海、內外營

業據點眾多，國內現有之確信機構及主

導查驗員，恐難以因應上市櫃公司溫室

氣體需取得確信之需求。金管會雖已與

環境部及經濟部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

規劃透過培訓查證人員及輔導新設機構

取得查驗許可，提升確信量能，惟尚未對

永續發展路徑圖各階段所需確信量能設

定目標或管考機制，恐難以確實掌握國

內所需確信量能。鑑於永續發展路徑圖

為我國 2050 淨零排放綠色金融關鍵戰略

所定具體措施，且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亦

為投資人、金融機構等利害關係人評估企業概況之重要依據，經函請金管會研謀善策確保充足

之溫室氣體確信量能。據復：為擴充確信量能，已規範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會計師事務所及取得

環境部許可證之查驗機構，得辦理溫室氣體確信服務，環境部亦開放非公營事業之公司、財團法

人、公營事業等辦理查驗，且已有多家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陸續申請認可為確信機構，未來市場

量能應能持續擴充。 

3. 推動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評比相關措施，惟於「投票紀錄」及「議合個案執行與

揭露」等部分構面尚待精進：金管會為引導機構投資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督導臺灣證券交易所

公司（下稱證交所）於 105 年發布我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期透過公開評比機制精進

盡職治理執行情形及資訊揭露。據證交所公告之盡職治理資訊揭露較佳名單評比（下稱盡職治

理評比）結果，110 至 112 年度國內機構投資人平均總得分呈逐年上升趨勢，顯示其對盡職治理

日益重視，惟「投票紀錄」構面 112 年度平均得分僅 2.50 分居末，且該構面所屬5項指標中即

有 3項，110 至 112 年度指標排名皆介於 21 至 30 名，顯示各機構投資人於「投票紀錄」構面存

有精進空間。次據亞洲公司治理協會發布之 CG Watch 2023 評鑑報告，我國在亞洲 12 個國家之

「投資人」、「公司治理規則」等評比指標則分別名列第 6 名、第 7 名，其中投資人部分，與最

高分之國家（澳洲）差距達 29 分，為各項評比指標中，與最高分者差距最大之項目，主要係外

國機構投資人參與公司治理程度較低，及國內較為欠缺共同議合活動等所致，又我國盡職治理

評比「議合個案執行與揭露」構面之「議合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及「機構投資人間合作行為政

策與案例」，2021 至 2023 年排名皆介於 23 至 29 名，顯示國內機構投資人議合個案之執行與揭

露尚待加強，經函請金管會研謀善策。據復：已責請證交所修正盡職治理評比標準，納入權重機

制，以提升盡職治理評比標準鑑別度及影響力，並引導機構投資人進行議合活動，另將就 CG 

Watch 2023 完整報告內容及建議事項持續檢討，推動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之各項改革措施。 

圖 2 須取得溫室氣體盤查確信之上市櫃公司家數 

註：1.以 112 年底 1,813 間上市櫃公司進行統計。 

2.全體上市櫃公司 116 年度須完成溫室氣體盤查，118 年度

須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之確信。 

3.資料來源：整理自金管會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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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提升金融業因應氣候變遷能力，已辦理永續金融評鑑，惟「淨零/轉型支援」等

構面有待精進，又永續金融評鑑受評機構範疇或評鑑項目尚有調整空間：金管會為提升金融業

因應氣候變遷及 ESG 相關風險之能力，自 112 年度起辦理永續金融評鑑，以加速國內永續金融

生態圈之建構。據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等 3個單位於 113 年 1 月 12 日共同發布之永續金融

評鑑成果報告載述，金融各業於「淨零/轉型支援」、「普惠/友善金融」、「治理機制強化」等構面

仍須持續精進，其中銀行業於「淨零/轉型支援」達成率僅恰達 60％，又證券業於「淨零/轉型

支援」、「氣候風險策略」、「自

然資源保護」、「普惠/友善金

融」、「資安個資保護」等 5 項

構面未達 60％，且於「淨零/

轉型支援」構面甚未達 40％，

主要係證券業資本額較小，較

無資源投入永續工作所致。另

查第 2 屆永續金融評鑑指標

計有G1-1（董事薪酬提報股東

會之情形）等 5 項公司治理

（G）構面之評鑑指標，相關評鑑內容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法

令規章已有規範（表 3），其合宜性實待商榷。考量強化治理機制為金管會重點監理方向之一，

且金融業屬高度監管行業，並為永續金融領航者，經函請金管會研謀善策。據復：將提案請永續

金融評鑑委員會修正，並將持續參考各界相關意見、政府政策及國際發展趨勢，精進永續金融評

鑑指標內容，以持續帶動金融業淨零轉型及永續發展動能。 

5. 積極辦理永續金融人才培育課程，惟課程對象以業界在職人士為主，且未提供就

業媒合機制：金管會為引導金融業重視氣候變遷風險並與國際接軌，將培力列為「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 3.0」五大推動面向之一，由周邊研訓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台灣金融研訓院及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辦理相關培訓課程。據金管會統計，111 及 112 年度共計辦

理 40項永續金融人才培育課程，其中 34項之課程目標對象為業界在職人士，占比 85.00％、4項

為業界在職人士及大專院校生等，占比 10.00％，餘 2 項為大專院校生，占比 5.00％，顯示永續

金融人才培育課程目標對象主要為業界在職人士，有關大專院校等在學學生之培訓課程相對缺

乏，且未提供就業媒合機制，不利擴增永續金融人才之供給及降低企業尋才之成本。據財團法人

綠色和平基金會發布之「邁向淨零：扭轉臺灣綠領人才『慌』」調查，我國近7成（68.40％）之

青年擔憂其知識及技能不足勝任綠色經濟等相關工作，另據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發布之「2023

臺灣永續金融大調查」報告，僅有24.20％金融業者認為已具備足夠之 ESG 知識技能，相較於前次

2021 年調查之 33.30％下降近 1 成，顯示業者需要更多相關人才及資源支持。鑑於永續金融人

才有助於金融業及企業達成永續目標，經函請金管會積極培訓青年學子相關永續金融知識，增

加永續金融人才之供給，並協助建立人才與企業媒合管道，落實訓用合一。據復：已責成台灣金

表 3 永續金融評鑑以現有相關法規作為指標情形 

題號 評鑑指標題目 相關法規 

G1-1 董事薪酬提報股東會之情形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10條之1。 

G1-2 禁止內線交易之相關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10條。 

G1-3 董事持股設質比例 公司法第197條之1。 

G2-1 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程度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0條。 

G2-2 董事會制衡監督之情形 
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第4條。 

註：1.本表所列指標僅包含第 2屆永續金融評鑑指標之共同評鑑題。 

2.資料來源：整理自第2屆永續金融評鑑指標說明及證券暨期貨法令判解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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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研訓院等周邊單位開設永續金融相關課程，開放在校學生報名參加，另考量金融業從業人員

除具備永續金融知識外，亦需其他金融專業知識，爰各金融機構多以公開招考之方式招聘所需

金融人才，並積極辦理校園徵才活動。 

（五） 陸續推動多項金融阻詐措施及反詐宣導活動，惟金融帳戶預警機制資

料共享範圍尚待擴增，且詐欺案件及警示帳戶均呈增加趨勢，允宜研謀妥處，以減

少金融詐騙情事發生。 

行政院為提升政府防制詐欺犯罪能量，於 112 年 5 月通過「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1.5 版」，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主責統籌辦理阻詐面向之行動策略，並推動強

化全體金融機構異常交易態樣監控機制、疑涉詐騙境外金融帳戶預警機制、督導金融機構辦理

客戶申請約定轉帳加強防詐措施及全國 368 鄉鎮走透透反詐宣導活動等具體措施。經查金管會

阻詐之相關監理作為，核有下列事項： 

1. 已與內政部警政署共同建置金融帳戶預警機制，惟資料共享範圍尚未擴及全國農

業金庫公司，且未含疑涉詐騙之境內金融帳戶：金管會於 111 年 8 月與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

政署）共同推動金融機構建置「疑涉詐欺境外金融帳戶預警機制」（下稱境外預警機制），提供銀

行業者建置預警系統及實施關懷提問，期及時攔阻不法匯款。截至 112 年底止，本國銀行（含中

華郵政公司）計 38 家均已完成上線，並成功攔阻詐欺案件計 245 件，攔阻金額約 2億 1千萬餘

元。經查依農業金融法規定設立之全國農業金庫公司（下稱農業金庫公司），亦有辦理存、放款

及匯兌業務，惟因非屬金管會主管範疇，爰未納列境外預警機制，衍生該公司櫃檯人員尚無法就

疑涉詐欺境外金融帳戶實施關懷提問等情事。又查現行警政署與銀行間資料介接範疇僅限於境

外金融帳戶，尚未包含疑涉詐騙之境內金融帳戶，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

銀行公會）雖於 112 年 9 月商請第一商業銀行等 7 家本國銀行，先行試辦疑涉詐欺境內金融帳

戶預警機制（下稱境內預警機制），惟因尚需研議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之周妥性，且各家金融機構

資訊系統亦須配合調整建置，仍未擴及全體本國銀行，考量約定轉帳已成為詐騙主要手法之一，

經函請金管會偕同相關部會研謀妥處，以發揮聯防阻詐功能。據復：因農業金庫公司之主管機關

為農業部，爰是否納入境外預警機制，須尊重該部意見，惟該會已請警政署研議將農業金庫公司

納入，並將與該署共同督導本國銀行陸續建置境內預警機制。 

2. 陸續推動多項阻詐措施，惟邇來間有銀行行員勾結詐騙集團，有待研議強化銀行

業偵防及內控機制：截至 112 年底止，全體本國銀行已將銀行公會彙整之共通性異常交易態樣

納入內部預警指標，並完成申請約定轉帳加強防詐措施。惟部分本國銀行 112 年間仍陸續發生

主管與行員事先洩露銀行內部確認客戶身分程序問答予詐騙集團，並協助詐騙集團提高人頭帳

戶轉帳額度，以掩飾不法資金流向等情事，且據金管會出具之裁罰書顯示，該等金融機構內部控

制存有未完善建立控管機制以確認客戶交易限額之合理性及真實性、主管覆核及牽制監督機制

未盡完善，及未建立員工行為管理機制等缺失，考量現行臨櫃關懷提問等阻詐措施，均須由金融

機構行員落實執行，經函請金管會積極研議強化共通性偵防及防範作業原則，並督導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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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員工異常行為管理機制。據復：已請財金資訊公司建置「約定轉入帳號灰名單通報平台」，

以利及早發現可疑約定轉帳帳戶阻斷非法金流，另請銀行公會研議增修共通性異常交易態樣，

強化疑似不法帳戶之控管，並督促金融機構適時檢視及精進相關作業程序及管控機制，以完善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3. 已推動多項反詐宣導活動，惟詐欺案件及警示帳戶均呈增加趨勢，有待研謀強化

宣導活動之有效性，持續提升民眾金融素養：據金管會發行之 112 年度金融教育成果專刊載述，

已辦理金融知識宣導活動達 3,000 場、參與人數逾 21 萬人，並遍及於 368 個鄉鎮市區。惟據警

政署及金管會統計資料，110 至 112 年度詐欺案件發生數分別為 24,724 件、29,509 件及 37,984

件，均呈增加趨勢，而金融機構警示帳戶總

戶數 110 至 112 年度分別為 64,678 戶、

90,813 戶及 118,356 戶（圖 3），每年均增

加 2 萬餘戶，增幅逾 3 成。又據警政署發

布之警政統計通報，112 年度詐欺案件嫌疑

人及被害人各年齡別均較 111 年度增加，

其中 0至 23歲嫌疑犯及被害人均有 1萬餘

人，總計逾 2萬人；另據財團法人台灣金融

研訓院調查，分別有 43.2％及 34.9％民眾

金融素養分數為「極低」及「低」，合計近

8 成民眾金融素養不足（78.1％）。鑑於近

來金融詐欺案件頻傳，金融素養薄弱，致遭

金融詐騙與剝削，經函請金管會研謀強化

宣導活動之有效性，以提升民眾金融素養。

據復：已督促銀行強化各項風險控管機制，及採取建置金融防詐騙專區、辦理金融知識宣導活

動、製作微電影暨平面廣告等強化宣導措施，並將 LINE 群組投資詐騙列為金融知識宣導重點。 

（六） 金融業者及上市櫃公司均已依規定配置資安人力，惟部分公司之資安

長未具資訊領域經歷，又逾 5 成之上市櫃公司仍未加入資安情資分享平台，允宜

檢討精進輔導或監理措施，以厚植資安防禦量能。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為強化公司之資訊安全管理機制，要求銀行業及符合一

定條件之保險公司、證券期貨等金融機構，與具一定規模之上市櫃公司，應依規定指派副總經理

以上或職責相當之人員兼任資安長，截至 112 年底止，符合條件之金融業及上市櫃公司均已完

成配置。惟據 iThome 2023 年 CIO 大調查，國內有 3 成企業缺乏熟練之資安人員，其中金融業

近年之資安人力需求為各產業最高，並由 2021 年之 7.8 人至 2023 年增加為 10.2 人，且預估需

再招聘 4.2 人，顯示金融資安人力需求仍高。另按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研擬之資安人才類別框架

定義，資安長之核心職能包括資安政策制定與規範、資安治理架構與評估、資安監督與管理、資

 

圖 3 詐欺案件及金融機構警示帳戶數 

件（戶） 

資料來源：整理自警政署及金管會網站資料。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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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資源配置等，惟據金管會統計，67 家金融業及 118 家應於 111 年底設置資安長之上市櫃公司

中，分別計有 15 家金融業及 11 家上市櫃公司之資安長未具資訊領域經歷，占比分別為 22.39％

及 9.32％，顯示金融業之資安高階人才相對缺乏。另查截至 112 年底止，須設置資安長及資安專

責主管之上市櫃公司計有 1,567 家，仍有 847 家上市櫃公司尚未加入所屬產業之資訊分享與分

析中心（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或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Taiwan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 Coordination Center）等資通安全情資分享

平台，約占 54.05％，不利於企業及時掌握最新情資進行防護，且近期上市櫃公司因發生重大資

安事件發布重大訊息者，由 112 年度平均每月 1.92 件（23 件/12 月），攀升至 113 年 1 至 3 月

之平均每月 2.67 件（8 件/3 月），資安事件發生頻率呈上升趨勢，並自 112 年下半年起迭因資

訊系統遭駭客網路攻擊發生資安事件，顯示資安情資之重要性與日俱增。鑑於金融資安因金融

科技快速發展及金融服務多元化而面臨挑戰，經函請金管會檢討精進相關輔導或監理措施，以

厚植我國金融資安防禦量能。據復：已請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等單位規劃辦理相關資安教

育訓練，並定期召開資安長聯繫會議及重大資安事件情境演練，增進其資安專業知識及對資安

情勢之掌握。另將持續透過完善上市櫃公司資安內控制度、強化資安人員教育訓練、資安案例分

享及蒐集國內外重大資安風險資訊等措施，以提升上市櫃公司資安防禦能力。 

（七） 為厚植我國金融科技發展之量能，持續推動法規調適及放寬限制，惟

國內金融科技業獲挹注資金比率尚待提升，又金融監理沙盒申請案件數仍低，允宜

適時研議相關因應措施，以促進金融科技發展並提升金融競爭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為引導金融創新發展，提升金融市場競爭力，於 109 年

8 月發布「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1.0」，嗣經滾動檢討後，於 112 年 8 月發布「金融科技發展路

徑圖 2.0」，涵蓋包容、永續、公平、國際化等 4 項目標，及優化法制、深化資源、推廣技術、

提升包容等 4大面向。經查金融科技發展政策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我國金融科技業獲挹注資金比率有待提升，且尚待培育金融科技獨角獸企業，

並加強協助業者媒合資金或業務合作：金管會為厚實我國金融科技發展之量能，放寬金融業投

資金融科技業之限制，並將多元化金

融科技創新資金列為金融科技發展路

徑圖 2.0 之重要措施。據國際投資分

析機構 CB Insights 統計，截至 2023

年第 1 季，全球投資金融科技業

（1,233 件、155 億美元）占整體創業

投資（8,688 件、720 億美元）件數及

金額比率分別為 14.19％及 21.53％，

亞洲地區投資金融科技業（233 件、18

表 4 投資金融科技業占整體創業投資比率 

單位：件、美金億元、％ 

區域 
(國家) 

件數 金額 

整體創業 
投資 

投資金融 
科技業 

 整體創業
投資 

投資金融 
科技業 

 

占比 占比 

全球 8,688 1,233 14.19 720 155 21.53 

亞洲 
地區 

2,591 233 8.99 124 18 14.52 

臺灣 105 6 5.71 5.3 0.06 1.26 

註：1.資料期間：統計至 2023 年第 1季。 

2.資料來源：整理自 CB Insights 網站資料及台灣經濟研究院之

2023 年臺灣早期投資趨勢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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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占整體創業投資（2,591 件、

124 億美元）件數及金額比率分別為

8.99％及 14.52％，惟據台灣經濟研究

院調查結果，同期間我國投資金融科

技業件數及金額分別為 6件及 0.06 億

美元，占我國投資新創業件數 105 件

及金額 5.3億美元之 5.71％及 1.26％

（表 4），顯示我國金融科技業獲挹注

資金有待提升。另據台灣金融服務業聯

合總會 112 年 10 月公布之調查結果，

109至 111年度國內金融業者投入金融

科技發展之總金額為 633 億餘元，占同

期間金融業稅前淨利總額 2 兆 918 億餘元之 3.03％，比率偏低。復據 CB Insights 統計，截至

2024 年 3 月底止，全球計有 1,232 家獨角獸企業，其中金融科技業者計有 220 家，占 17.86％，

位於亞洲地區者約近 2成，計 43 家（圖 4）。鑑於鄰近之亞洲國家如韓國、新加坡、日本、泰國

等均已培育出多家金融科技獨角獸企業，又我國雖陸續與美國、加拿大、法國、波蘭及以色列等

5國簽署金融科技合作協議（下稱 MOU），惟自 111 年 7 月 13 日迄今未有新增與其他國家簽署金

融科技 MOU，經函請金管會加強協助金融科技業者資金或業務合作之媒合，導引資金至金融科技

領域，並持續與其他國家簽署金融科技 MOU，加強資訊共享及專案合作。據復：為協助業者媒合

資金或業務合作，刻正規劃研擬金融科技創新園區金融科技業者申請上市上櫃補助作業要點中，

並調查我國金融機構及金融科技業者欲拓展海外且具優勢之金融科技技術，以研擬政府可協助

之措施。另已積極參與其他國家重要之金融科技相關會議，並持續與其他國家主管機關洽簽金

融科技 MOU，以加強資訊共享及合作。 

2.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施行已近 6年，金融監理沙盒申請案件數仍低，並

自 111 年 12 月起即無申請案件：政府為推動金融科技之創新與發展，立法院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三讀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並自 107 年 4 月 30 日施行，提供國內外金融及新創

業者於測試創新金融商品或服務期間，相關法律責任之排除或調整（下稱金融監理沙盒）；另於

108 年間訂定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業之申請業務試辦作業要點，凡金融業從事之創新業務未涉

及法律、法規命令禁止事項，即可申請業務試辦，藉由金融監理沙盒及業務試辦之雙軌機制，鼓

勵業者持續創新。截至 113 年 2 月底止，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施行已近 6 年，金融監

理沙盒申請案件計 16 件，其中核准 9件均已實驗結束，僅 4件落地實施，案件數仍偏低，而業

務試辦申請案件計 86 件，其中核准 73 件，有 50 件已正式開辦，遠高於金融監理沙盒之案件數

（表 5），形成業務試辦為主、金融監理沙盒為輔之情形，與推動金融監理沙盒鼓勵金融業及新

圖4 2024年3月底亞洲地區金融科技獨角獸企業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 CB Insights 網站資料。 



丙－757 

創業等業者，突破現行法規規定，發展

新型技術、服務或商業模式之用意有

別。又查我國金融監理沙盒案件，平均

實驗期間長達 1年 5個月，甚有達 2年

6個月者，遠高於英國實驗期間約 6個

月，使金融機構等業者認為金融監理

沙盒耗費之成本過高，實驗結束後亦

可能難以落地，爰自 111 年 12 月 1 日後即無申請案件，影響金融創新動能。鑑於金融科技發展

變化快速，過長之實驗期間恐不利於資本額較小之金融科技業者發展，經函請金管會適時研議

相關因應措施，以建立友善金融科技業者進入金融監理沙盒之環境。據復：已請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公司委外研究有關金融監理沙盒等金融科技發展之措施，嗣後該會將參考該研究案建議，

評估相關法規調適，研議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修法可行性。 

（八） 鼓勵金融機構發展高齡化金融商品與服務已略有成效，惟高齡者及身

心障礙者之涵蓋率偏低，又民營銀行相對缺乏推動意願，允宜研謀因應，以強化高

齡及身心障礙者之經濟安全防護網。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為因應人口高齡化，並保障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之經濟

安全，陸續推動金融機構發展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下稱安養信託）、商業型不動產逆

向抵押貸款（下稱以房養老）等高齡化金融商品

與服務，截至 112 年底止，已有 27 家金融機構提

供安養信託服務，累計受益人數及信託財產本金

分別為 15 萬 4,912 人及 1,234 億 2,216 萬餘元，

另有 16 家金融機構提供以房養老服務，累計核貸

件數及額度分別為 7,838 件及 443 億 9,448 萬餘

元，已略有成效。惟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計有 429 萬餘人，已申辦高齡

者安養信託及以房養老者計有 15 萬 7,514 人，占

比 3.67％，另據衛生福利部統計，我國身心障礙

者人數計有 121 萬餘人，已申辦身心障礙者安養

信託計有 5,236 人，占比 0.43％，顯示安養信託

及以房養老之涵蓋率偏低（圖 5）。又以各金融機

構開辦業務量分析，截至 112 年底止，民營銀行

辦理安養信託累積受益人數為 1 萬 2,123 人，較

泛公股銀行之 14 萬 2,789 人，減少 13 萬 666 人，

表 5 113 年 2 月底金融監理沙盒及業務試辦案件 

單位：件 

項目 
案件審核或撤回情形 

落地或 
正式開辦 合 計 核准 

否准及 
逕予開辦 

業者自行
撤回 

審核中 

監理
沙盒 

16 9 2 5 — 4 

業務
試辦 

86 73 4 7 2 50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管會提供資料。 

 

圖 5 112 年底高齡及身心障礙者已
申辦安養信託及以房養老人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管會提供資料及內政部、衛生福

利部網站資料。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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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91.51％，又民營銀行辦理以房養老之累積核貸案件數 65 件，亦較泛公股銀行之 7,773 件，

減少 7,708 件，約 99.16％，且計有 4家民營銀行之安養信託服務，及 5 家民營銀行之以房養老

服務，累積開辦案件量均未達 10 件，顯示民營銀行推動意願相對低落。鑑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推

估我國將於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屆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超過 20％，老年人口將達到

468 萬餘人，經函請金管會積極鼓勵金融機構擴大辦理安養信託及以房養老相關服務，適時提高

推廣誘因，加強宣導高齡化金融商品與服務。據復：已調整「信託業推動信託 2.0 第二階段計

畫評鑑及獎勵措施」(下稱評獎措施)計分方式，將宣導信託觀念列為重要評鑑項目，並將視社

會經濟發展情形及信託業推動狀況，持續檢討修正評獎措施。另將鼓勵銀行持續推動以房養老

服務，並針對高齡者及銀行所提建議，給予適度協助，以滿足消費者在高齡化社會之金融需求。 

四、111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部於 111 年度審核報告內列普通公務相關重要審核意見 8 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

結果，仍待繼續改善者 1項、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者 7項（表 6），其中仍待繼續

改善者，經再研提審核意見 1項通知檢討改善。 

表 6 111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普通公務相關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說明 

仍待繼續改善 

持續增修訂資安規範並導入國際資安管理及驗證標準，惟各業別

金融資安缺失仍多，又部分金融機構資安長異動頻繁，亟待督促

研謀改善，以強化金融資安韌性並深化資安治理綜效。 

因部分公司之資安長未具資訊領域經歷，又逾 5

成之上市櫃公司仍未加入資安情資分享平台，業

再研提審核意見詳「三、重要審核意見（六）」。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一）部分公開發行公司係屬能源密集及主要耗能產業，惟尚毋

須強制揭露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資訊，亟待儘速研議相關揭

露規範與後續推動時程。 

 

（二）透過跨業別資料共享以達普惠金融已成趨勢，惟個人資料

保護法尚乏個人資料可攜權相關規範，第三方支付業者之

管理亦尚有強化空間，允宜研謀因應，以利開放銀行政策

之推動。 

（三）部分營運大幅衰退之上市櫃公司未確實說明董事酬勞遽增

之關聯性，亟待持續研謀相關監理措施，引導增進董事薪

酬發放之透明度與合理性。 

（四）部分金融機構建築放款集中度仍偏高，並存有不動產作業

內部控制缺失，亟待持續採行相關監理措施，以降低銀行

不動產授信業務風險集中度並強化其風險管理機制。 

（五）持續輔導社會企業登錄創櫃板進行籌資，惟其登錄籌資意

願偏低，亟待研議相關輔導措施，以達協助社會企業取得

資金之政策目標。 

（六）銀行業辦理外籍移工匯兌業務，尚待建立跨機構資料共享

機制，並提供多幣別牌告匯價，又外籍移工匯兌機構業務

交易占比仍偏低，亟待研謀善策，俾引導移工合法匯出薪

資所得。 

（七）微型保險投保人數逐漸成長，惟部分類別對象之保險覆蓋

率偏低，或難以評估成效，亟待研謀改善，俾提升弱勢民眾

之基本保障，並達推動目的。  


